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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1-31 

主題：論聖靈的恩賜 

一、哥林多教會在屬靈恩賜的認知上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？ 

哥林多教會的會友所得的恩賜，沒有一樣是不及人的（林前 1：7）。按理

他們應該是一所很理想的教會，但事實不然。因為 

1.他們對恩賜的源頭以及上帝賜人恩賜的目的、恩賜的各別性及搭配性不

了解，以至教會中有虛假的謙卑（15-16)和不該有的驕傲（21）。 

2.他們以屬肉體的心態來使用恩賜，因此教會一片混亂，成了鳴的鑼和響

的鈸一樣(13 章)。 

3.他們誤以為，越令人驚訝的恩賜（如行異能、醫病、說方言）就越屬

靈，反之則不屬靈，以致追求方言的恩賜而忍略了更能造就人的恩賜(14 章)。 

 

二、哥林多教會有關說方言有什麼樣的背景？ 

哥林多教會對聖靈的恩賜，特別是方言，有錯誤的看法。在主前第四世

紀，柏拉圖提到希臘二座有名的廟宇，一在底律菲的阿波羅神廟，再來是在多

多拿的丟斯廟。那裡的女祭司常被偶像後面的邪靈所轄制，失去理性，有時甚

至全身發抖，說出方言。在此背景下，未信主的希臘人認為一個人有感動、有

衝動，尤其是情緒高昂，神志昏迷，發出聲音，就是說方言，就是被他們的神

明阿波羅或丟斯所充滿。他們信主後，仍保留這觀念，只要心裡有感動，有衝

動，就認為這是聖靈的工作。因而使徒保羅對他們做出糾正，內心一有衝動或

感動，並不一定就是聖靈的工作。 

 

三、何謂鬼方言？ 

第二節說：「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，隨事被牽引，受迷惑，去服事那啞巴

偶像，這是你們知道的。」保羅透過哥林多人未信主前的經歷要信徒知道，

「受感」說話除了聖靈之外，還有來自邪靈的。所以，內心一有衝動或感動，

並不一定就是聖靈的工作。 

1.鬼方言的動力，來自邪靈：當鬼方言臨到時，說者會先意識到一股不自

在的衝力，強逼他屈服，使他對自己的理性無法自制，結果，他只能照邪靈所

提示的來說話或行動。說鬼方言的人，其眼神是不正常的，往往眼睛帶著邪

氣；舌頭僵直，往往只發些單音、躁音、喊叫、呼叫，或大吼。與被聖靈感動

那種自然悅耳的方言，大為不同。 

2.若確定是鬼方言，必須循以下的途徑把鬼趕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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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你要指著說鬼方言的人說：「靈！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問你，你是

否承認主耶穌基督是道成了肉身來的？(約壹 4：1-2)」若是聖潔的靈，你會立

即得到正面的答案：「是的，我承認主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來的。」若牠是邪

靈，祂會在你提出這問題之後，立即離開；或者答非所問；或僅僅回答「是

的」。 

第二、若牠是邪靈，你就要指著牠說：「鬼！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吩咐

你立刻離開這裡！」通常牠會立即離開，但有時也許會有一些暴動，正如鬼在

福音書中所作的，但不必怕，因我們在主手中(約 10：28-29)。 

3.保羅在第三節給予哥林多信徒，一個清楚的標準，以便分清聖靈與邪靈

的感動。 

第一、「被神的靈感動的，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」：「耶穌」指成為人的

那位耶穌。如果有人說，那位耶穌不是上帝的兒子，他不是基督，他褻瀆上

帝，因此招致上帝的咒詛而被掛在木頭上。說出這種話的人，無論他有何等超

然的才幹，如說方言、行異能，他絕不可能被上帝的聖靈感動。 

第二、「若不是被聖靈感動，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」：「主」是上帝在舊

約的名，七十士譯本譯為「耶和華」。「說耶穌是主」，就是承認馬利亞所生的

耶穌，實在是上帝成了肉身，有真實的人性和神性，為罪人死、埋葬、復活，

而被聖父高舉，得到「主」這個超乎萬名之上的名(腓 2：9-11)。今天許多人

說「耶穌是主」，漫不經心，其至毫無敬畏之意；但基督信仰大遭逼迫時，說

這句話，則往往要付生命代價。所以保羅說，說耶穌是主，那一定是被聖靈感

動。 

 

四、何謂人為的方言？ 

人為的方言有以下三種： 

第一種是自我催眠的方言：那些未曾說方言的，常被教會領導者或其他基

督徒施以壓力，警告他們，沒說方言，就是不屬靈或不得救；他們因而不自覺

地被他們的情感所激發，被潛意識所驅使，而陷入一種失神睡眠的狀態，毫不

留意他們周遭的一切；而他們所說的方言，通常是從其他說方言或呼喊者那裡

學來的。 

第二種是習慣性的方言：即以人工製造方言來代替聖靈的作為。每逢下跪

的時候，他們會習慣性，甚至無意識地轉動他們的舌頭，發出和首次相同的聲

音。這種習慣性的方言，每次都發同樣的聲音。（跌倒的例子） 

第三種是假方言：模仿其他說方言者的聲音和動作，裝腔作勢說起來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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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在人前自誇。 

保羅在談論林前 1-3 的目的，若從十二至十四章來看，他乃要哥林多信徒

明白一件事：說方言的動力有三個可能，即聖靈、邪靈和人為的。出於聖靈的

方言是合法的屬靈恩賜，不必排斥，但要存著愛心來運用這恩賜。至於出於邪

靈或人為的方言，則必須加以棄絕。 

 

五、何謂恩賜以及為何每人領受恩賜都不盡相同，其原因何在？（4-11） 

保羅在 4-11節的經文解釋為什麼有些人沒有「說方言」的恩賜？是他們

的屬靈狀況出了什麼問題嗎？不是！乃是三位一體的真神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

的恩賜。因此，教會內存在著不同的恩賜，是出自三位一體真神的安排。並且

按著各人天賦才幹、屬靈程度、在教會中的角色、教會當時的需要，將恩賜分

給人。這真理可由三對「一」與「多」的平衡句來了解。 

「恩賜原有分別，聖靈是一位；職事也有分別，主卻是一位； 功用也有分

別，神卻是一位。」（4-6）保羅以這三對平衡句，重複申明三位一體的上帝是

屬靈恩賜的分派者，祂定意給予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賜。恩賜的分別是職事和功

用的分別，而非地位的分別。每人的地位都在一神、一主、一靈之下。 

「恩賜」：指一個人信主後，神賜給他用來造就教會的能力，這與天賦才

幹不同。如：天生口才好，但若沒有講道恩賜，便無法成為神感動會眾的橋

樑，無法造就人。反之，生性木納，卻可以講出震撼人心，令人感受聖靈運行

的道，使眾人大得造就。 

「職事」：服事，指不同恩賜者所擔任的不同崗位的工作，如使徒、先

知、教師等等的職事。 

「功用」：不同恩賜在不同職事（崗位）上所發揮的不同功能。 

以上提醒我們： 

第一、沒有一個肢體擁有所有的恩賜，所以不應自誇。 

第二、沒有一個肢體，什麼恩賜也沒有，所以不應自卑。 

第三、恩賜不同、職事不同、功用也不同，但價值相等，為的是叫人得益

處（4-7），所以那些不叫人驚訝的恩賜，如幫助人的、治理事的（28），和那

些叫人驚訝的恩賜如：行異能、醫病、方言（9-10），價值一樣。 

 

六、聖靈賜給教會屬靈恩賜有什麼樣的目的？ 

教會內存在不同恩賜的目的，是為要使大家得到益處（7），就是指使教會

的弟兄姐妹得著造就。為了達到這目的，信徒必須認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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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恩賜是聖靈給予的，因此人不可據為己有，藉此謀求個人的財富、利

益。 

2.恩賜乃聖靈顯現在人的身上，人必須順從聖靈，記得這是聖靈借用我們

來彰顯祂的工作，我們該是稱職的管家，讓聖靈在我身上亳無攔阻地彰顯祂的

工作。若追求恩賜的目的在於高人一等，那就錯了。 

以上提醒我們，要善用聖靈所賜的恩賜來建立教會，因為這是聖靈賜下恩

賜的目的。 

  

七、根據 8-11 的經文談到那些屬靈的恩賜？ 

1.智慧的言語：指告訴人如何面對事情所說出來的話語。約 8：1-11 所記

載耶穌面對猶太人對淫婦的責難所說出的言語，使危機變為轉機，就是智慧的

言語。 

2.知識的言語：指把個人過去、現在所發生的是情一一說出來。約 4：16-

18 所記載耶穌對撒瑪利亞婦人所說的話就是知識的言語。 

3.信心：不是指信主得救的信心，而是指負起重大任務時，所具備的特別

大的信心。 

4.醫病的恩賜：這是初期教會裡頭一種比較普通的恩賜，福音書及使徒行

傳中記有不少事例。一方面用以證明福音的能力，一方面也是當時的需要，因

為當時藥物缺乏，醫學也不象今天這樣進步。 

5.行異能：行異能字義解作行神蹟，而神蹟所強調的，是大能奇事中的能

力，常用在耶穌所行的神蹟上。 

6.作先知：指把上帝的特別心意啟示給人。在新約，先知是說預言的人

（徒 11：28），也是一般講述上帝的心意的人（講道）。 

7.辨別諸靈：指能辨別作先知傳講的信息的真偽，特別是分辨假冒的邪

靈。 

8.說方言：指具有聖靈所賜的口才，能未經語言的學習過程而說起別國的

話來（徒 2：4-11）。方言絕不是毫無意義的舌音（14：9）。 

9.翻方言：指能將人所聽不懂的方言，翻譯成眾人所能明白的話（14：

13）。 

以上提醒我們屬靈恩賜是多元化的，聖靈把不同的恩賜給我們，我們就要

樂意貢獻所擁有的恩賜，同時又要學習欣賞別人的恩賜，彼此配搭，這樣，才

能使教會得造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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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根據 12-26 身子與肢體的比喻，教導我們要如何來彼此配搭？ 

第一、肢體不能因不顯眼，而有虛假的謙卑和嫉妒，因為它也是構成一個

身子不可缺少的。 

第二、肢體不能因為顯眼，而有虛浮的優越感，排斥其他肢體。因為再重

要，也只是身子的一部分。 

第三、肢體必須互相配搭，才能使身子發揮正常的功用。配搭原則如下：

1.要讓不顯眼的肢體知道，他也是身子發揮正常功用所不可少的。2.不可使不

顯眼的肢體繼續存在「不體面」、「不俊美」的狀況，而必須使他們「加上體

面」，「變得俊美」。3.體面的，俊美的則用不著裝飾，而要顧及較不體面的。 

第四、肢體必須能夠同甘共苦，同榮共辱。 

 

九、保羅在 28 節的經文中把上帝在教會所設立的屬靈職事和恩賜排列呈現，

其用何在？ 

保羅在 28 節說：「上帝在教會所設立的：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

是教師，其次是行異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，幫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說方

言的。」保羅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等字眼，表示在他看來，使徒、先知、教師

對建立教會是分外重要的職事，但不意味有輕重之別。「使徒」原文指「奉差

遣」之意，指見過復活的主，蒙主呼召做傳福音、建立教會的人。「先知」指

啟示上帝心意的人。但當聖靈所默示的新約正典完成後，再無須以使徒及先知

來向教會傳送啟示「教師」指把基督信仰教導信徒的人。「幫助人的」可能是

指分派去照顧貧窮、軟弱和患病的人。「治理事的」指教會中管理行政的人。

「說方言」被放在最後，代表它不是重要的恩賜。保羅如此的排列，目的是要

改正哥林多教會信徒特别偏重說方言恩賜的重要（14：5）。 

 

十、總結：保羅提到每個基督徒所得的恩賜，在教會的功用為： 

1.恩賜是用來互相服事，進而造就敎會，單獨存在無法建立教會。正如 

保羅所說的：「設若腳說：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屬乎身子，它不能因此就不屬乎

身子。…若都是一個肢體（個別恩賜），身子（教會）在哪裡呢？但如今肢體

是多的，身子卻是一個。」(15、19-20) 

2.每個恩賜都有它獨特的地方，其功用也是無法取代的。正如保羅所說

的：「若全身是眼，從哪裡聽聲呢？若全身是耳，從哪裡聞味呢？」( 17) 

3.恩賜是互相配搭與成全，絕對沒有誰比較重要，誰比較不重要。正如 

保羅所說的：「眼不能對手說：我用不著你；頭也不能對腳說：我用不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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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。」(21)  

4.恩賜是互相需要、彼此互補，進而建立健康的教會。正如保羅所說的：

「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」(22) 

5.懂得欣賞看起來不起眼的恩賜，使它得著鼓勵，進而發揮功能。正如 

保羅所說的：「身上肢體，我們看為不體面的，越發給它加上體面；不俊美

的，越發得著俊美。」(23) 

6.每個信徒都當努力發揮自己的恩賜所在，進而建立榮耀的教會。正如 

保羅所說的：「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，並且各自作肢體。」(27) 

 


